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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渐渐多了起来，除了能用，还要能

玩。 当时，南京中央国术馆就有专门的车处，

还有自行车运动员。 他们骑自行车不仅又快

又好，还能玩特技动作，跟如今大街上玩自行

车特技耍酷的小伙子没两样。

1929 年 11 月， 在杭州举办的国术游艺

大会上， 来自中央国术馆的自行车专家李成

斌就表演了自行车车技和独轮车。 李成斌能

将自行车前后轮轮换着跳跃， 还可以让人躺

在地上，自己骑着自行车从其身上一跃而过，

这种既新鲜又精彩的表演引来观众阵阵掌

声。 后来，南京励志社开办了自行车训练班，

邀请李成斌担任教练。“当年，励志社自己办

的杂志上，发布了开办训练班的消息，凡军政

界人士都可以报名。比较特别的是，自行车当

时被称为‘自由车’，这个称呼后来渐渐就没

有了。 ”张智峰告诉记者。

杂志上的训练班简则是这样写的：“以

养成单车技术、增进健康为宗旨；凡军政界

人士皆可报名； 自即日起到本月十九日为

止都可以报名； 想要参加的人需要先向励

志社体育科报名并缴纳四角钱， 社员报名

费用减半；自由车需要个人自备；每周三下

午五时半到六时半； 开班日期是七月十九

日，训练到九月底为止；训练地点在励志社

足球场。 ”

民国时骑自行车

不带“驾照”要被罚款

民国时骑自行车

若干规定

●车件应完备。

●车上应安置手铃。

●一车不准两人共乘。

●于日落后黎明前

行驶，须于车前悬白光灯

一盏，车后装置红色反光

石一块。

●自己用的自行车

不得出租或私自营业。

●自行车车主搬离

原址，应在 5 日内向市政

府工务局报告。

●自行车和汽车一

样，是有牌照的，不挂牌

照不能上路行驶。

●车辆行驶时必须携

带行车“驾照”以备查验。

�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自行车不再只是简单的交通工

具，而是与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

许多人可能想象不到，自行车在最初传入中国时，曾因

价格昂贵、技术复杂而被束之高阁。 直到 1946年底，南京市

全部的自行车加在一起也只有 5875辆， 而且骑自行车上路

需要遵守的交通规则非常复杂，堪比汽车。

自行车车主搬家要上报

民国时期， 自行车最多的城市当属

上海，当然南京也不少。 根据当时南京市

政府工务局统计的资料显示， 截至 1946

年 12 月 31 日， 南京市登记的自用自行

车有 5583辆，营业自行车有 292辆，共计

5875辆。既然有这么多的自行车上路，就

应该有相关的交通法规来约束。

记者查阅民国文献《交通警察讲义》

时发现，在附录的《南京陆上交通管理规

则》第三章第九节，专门列举了有关自行

车的交通法规：（一）车件应完备；（二）车

上应安置手铃；（三）一车不准两人共乘；

（四） 前后轮至少须装设一个制动器，其

制动力以能于车下坡时制止车之下行为

标准；（五）于日落后黎明前行驶，须于车

前悬白光灯一盏， 车后装置红色反光石

一块。 如果没有遵循以上法规，要处 1元

以上 5元以下罚金。

另外还有一些零星的规定，比如：自

己用的自行车不得出租或私自营业，违

者处 3 元以上 5 元以下罚金。 如果自行

车所有权转移， 应该向市政府工务局申

请办理过户手续， 违者处 1 元以上 2 元

以下罚金。 自行车车主搬离原址，应在 5

日内向市政府工务局报告， 违者处 1 元

以上 2元以下罚金。

那个时候的自行车和汽车一样，是有

牌照的。 已经领了牌照却没有挂到自行车

上的，不能上路行驶，违者处 1元罚金。 牌

照有损毁，导致字迹不清的，应该及时更

换，违者处 0.5元以上 1元以下罚金。

不仅有牌照，还有“驾照”。《南京陆

上交通管理规则》规定，所有车辆行

驶时都必须携带行车“驾照”以

备查验， 没带的人会被处

罚，其中自行车车主将

被处 1元罚金。

（据《现代快报》）

自行车问世距今已经有两百多年了。1790

年，法国人西夫拉克走在街上被一辆经过的四

轮马车溅了一身泥水，他就想：道路这么窄，能

不能把马车改窄一点呢？于是他设计出了一辆

只有两个轮子的木头小车，这就是世界上最早

的自行车。它没有脚踏板、没有链条，也没有车

把手，只能靠骑车人双脚用力蹬地前行。 如果

想改变方向，就必须停下搬动车子。

1839 年和 1853 年， 英国人麦克尔和德

国人费歇分别发明了自行车脚踏板。 1869年

英国人谢尔查发明了链条和中轴。 1889年苏

格兰人杰罗巴又发明了充气空心轮胎。 自行

车的样子才渐渐和今天差不多。

在自行车发明和改造的岁月里， 这些不

同类型的自行车都曾传入过中国。

学者闵杰在《中国自行车的早期历史》一

文中表示：“最晚不超过 1868 年，上海街头已

经出现了自行车。据当年 11月 17日的《上海

新报》报道，当时上海的自行车不多，仅有几

辆，形式有两种：一种是人坐在车上，用两脚

点地而行； 另一种靠蹬踏而行，‘转动如飞’。

由此可见， 当时上海的自行车既有原始的靠

脚尖点地而行的自行车，也有 1839年或 1853

年装配了脚踏板的自行车。 ”

虽然传入很早，但自行车在最初几十年里

始终没有流行起来。 其原因主要有几点：第一，

价格昂贵，清末自行车在上海、天津等地的车价

一般在 80块银元左右，相当于今天一辆中档汽

车的价格；第二，自行车本身很笨拙，骑车技术

很难掌握，容易摔倒；第三，平坦宽敞的马路尚

未普及，自行车很难适应坑坑洼洼的小路。

于是想要赚钱的商家们开始想尽办法推

销自行车。

比如上海就出现了许多专门租赁自行车

的车行。天津的日本洋行为了推销自行车，还

推出了分期付款的方式。 80块银元的自行车

“以三个月为限，第一个月付 30 块银元，第二

个月付 30块银元，第三个月付 20块银元。若

一次付清，每辆只要 75块银元”。

后来， 有 3 名英国人骑着自行车环球旅

行来到了中国，此事经《申报》连续报道，引发

了国人对自行车运动的兴趣。 这三人途经长

江流域汉口、芜湖、苏州等地，最终于 1897 年

12 月 22 日抵达上海， 当天上海的外国人骑

了几百辆自行车前去迎接，观者如潮。

1898 年 4 月 1 日，《申报》在头版以社论

的形式发表了一个大胆的预言： 自行车将来

必会盛行。 文章描述当时上海的情景：“近数

年来，沪上寓居西人多喜习此。此往彼来如梭

织，得心应手，驰骤自如。 ”并且举例说，1871

年德军在战斗中就曾使用自行车传信， 日本

也曾经购买多辆自行车用来训练士兵， 配给

枪支和粮食， 行军途中不想乘坐的话还可以

搬走，“行军之利器莫过于此”。

觉得自行车方便快捷的不仅有军队，还

有政府机关和邮政局的工作人员。

1911 年上海邮政局从英国购买了 100

辆自行车，开始用自行车投递邮件。这是自行

车首次作为交通工具被使用， 自行车从此时

开始有了公用和私用之分。 其他大城市纷纷

效仿，包括南京。

文史爱好者张智峰在民国时期发行的

《首都电厂月刊》杂志中找到了证据。“1928

年， 江苏省立南京电灯厂改称为‘首都电

厂’， 南京城内外及下关商埠均是其营业范

围。 由于建设需要，南京城内的电力线路也

越来越长。 于是，‘首都电厂’为相关人员配

备了自行车。 杂志中的照片上，身穿制服的

‘首都电厂’ 电务科检查人员精神抖擞地骑

着自行车去抄表。 可见，拥有自行车在当时

是相对来说比较稀奇的，所以才会成为照相

的取景关键。 ”

虽然稀奇，但不可否认，骑自行车的社会

阶层已经开始向下流动， 有钱的市民还是可

以买到的。

上海社科院徐涛所著《自行车与中国骑

车人（1868年~1949 年）》一书中提到了一份

转译于日本《通商公报》的各地日本驻华领事

所作的报告， 从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南京

当时售卖自行车的情况。

报告表示，在当时，南京专卖自行车的商

家只有同昌车行，另外德泰昌、袁丰号和五金

商兼营自行车。 同昌车行的自行车是从位于

上海的该行总号运来的， 另外几家的自行车

也是从上海购买的。 这些运来南京的自行车

大多数是德国造，少数是日本造。这少数日本

自行车也不是商家直接去上海买的， 而是委

托下关湖北街二号日商三星洋行代订的。

没有脚踏板，用脚尖点地前行

清末时售价 80 块银元，可分期付款

电厂工作人员骑着自行车去抄表

能玩特技的自行车专家担任教练

民国时南京多次举办

吸引许多人参加

民国时期南京还曾多次举

办过自行车比赛，但大多数都只

有男性选手可以参加。

据《江苏省体育志》记载，上

世纪三十年代，江苏曾连续三年

举办全省自行车竞赛，比赛地点

在镇江。 第一届是 1932年 11月

27日，有 21个选手参加，全部是

男性，第一名叫吴泰康。 第二届

是 1933 年 11 月 26 日，有 27 名

选手参加，也全部是男性。 第三

届是 1934 年， 有 29 名选手参

加，仍然全部是男性。

1934 年 5 月 8 日，时任国民

政府主席的林森在中山陵园举

办自行车比赛， 比赛分为男、女

两个组，吸引了南京军政各界许

多人参加。

励志社也举办过多次自行

车竞赛。 其中 1936 年第三届比

赛的简章中专门提出：南京各界

人士均可以参加， 但只限男性。

另外， 参加者不得自己请随护；

需提前 1 小时到达现场检查车

辆；参赛途中参加者前胸后背都

需要贴上号码； 中途自行车损

坏，不得更换自行车；每名参赛

者需交报名费 1 角； 比赛结束

后，前五名由励志社酌赠奖品。

1936 年 10 月 19 日，有报纸

对该比赛进行了报道：“励志社

主办之第三届公开自行车比赛，

昨晨八时在该社门前举行，报名

参加者八十五人，而实际仅五十

五人……出中山门、 沿陵园大

道、至中央游泳池，折回励志社

门前，全程一万三千公尺，张国

泰以 29 分 35 秒之优异成绩，荣

膺冠军，且打破上届纪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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